
本报讯 （记者 方力） 嘉兴市
委常委、公安局长李浩涉嫌严重违
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据悉，李浩曾任瑞安团市委

书记、瑞安市副市长、温州市鹿城
区 副 区 长 、三 门 县 委 书 记 等 职 。
2012 年任嘉兴市委常委、市公安
局长。

嘉兴市公安局长李浩接受组织调查

记者 丁谨之 郭兴华 通讯员 王海霞

本报杭州12月31日讯 今天下
午，省政府授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
属第二医院“浙江省模范集体”荣誉

称号。
“杭州 7·5 公交车纵火事件”发

生后，浙医二院收治了伤情严重的
19名患者，240位医务工作者投入一
线抢救，15分钟内完成8例气管切开

术，而后抽调 25 个专科专家组成医
疗团队集中救治重伤患者。5 个月
来，该医院全力以赴、科学施救，共
进行多学科会诊百余次，专家参与
讨论达 2500 余人次；累计完成手术

102次，支气管镜下肺泡冲洗和治疗
百余次。目前，已有13名患者出院，
其余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患者病情平
稳，无一人死亡，创造了“群体重度烧
伤患者超5个月零死亡”的奇迹。

浙医二院荣膺“省模范集体”

本报杭州 12 月 31 日讯 今天，
我省公布了 2014 年“扫黄打非”十
大案件。

十大案件中，传播淫秽物品牟
利案和传播淫秽色情信息案占了 5
起。舟山市“藏书吧”网站传播淫秽
物品牟利案中，“藏书吧”网站登载
近万篇淫秽色情网络出版物，经省
新闻出版广电局鉴定为淫秽出版物
的有 1616 种，网站负责人应某某因
犯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被法院判
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温州市

“翠微居小说网”传播淫秽色情信息
案中，认定为淫秽色情出版物的有
25种，抓捕涉案人员4名，该案件已
移送温州市瓯海区检察院。杭州市

卢某某利用“微云网盘”传播淫秽色
情信息案中，卢某某于 2011 年 9 月
创办个人网站“微云网盘”，用户在
网站上大量上传淫秽色情小说，现

“微云网盘”已被关闭。舟山市查某
某等利用 QQ 群传播淫秽色情信息
案中，查某某、马某两人利用 QQ 群
传播色情图片、视频，成员有 120 多
人。宁波市包某某非法安装使用卫
星地面接收设施传播淫秽色情信息
案中，涉案嫌疑人包某某等人非法
安装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向他人提
供“成人电视”等频道节目，目前已
被公安机关刑拘。

非法出版案和非法印刷出版物
案有两起。金华市婺城区徐某某非

法出版案中，徐某某从 2009 年 7 月
开始伙同祝某某等人，在婺城区开
办无证印刷企业，大量盗印试卷，销
往省内数十家学校，并从 2012 年开
始伙同他人复制发行高考模拟卷。
现已抓获犯罪嫌疑人徐某某等 13
人，涉及学校 40 余所。杭州市江干
区孙某某非法印刷出版物案中，孙
某某在无出版物印刷资质的情况
下，非法印刷图书 8 种，共计 24185
册，目前该案正在法院审理中。

其他的还有嘉兴市“3·18”利用
网络组织卖淫案。犯罪嫌疑人郭
某、李某等人利用微信、QQ 等工具
在网络上大量发布招嫖信息，涉及
卖淫嫖娼数百起。警方已刑拘犯罪

嫌疑人 33 名，行政处罚涉案人员 66
名。丽水市假记者诈骗案。根据群
众举报，蒋某某假冒“中国法治新闻
社工作组、中国焦点新闻网浙江频
道副主编、记者、律师”等头衔对外
招揽业务，诈骗金额 6 万元，已因涉
嫌诈骗罪被批捕。宁波市江北区俞
某某制售侵权音像制品案。俞某某
从 2007 年开始大量复制音乐、录像
作品，制成光盘通过淘宝网店销售，
案发时已销售光盘 6 万余张，金额
30 余万元，违法所得 18 万元。2014
年 4 月，宁波市江北区法院以侵犯
著作权罪判处俞某某有期徒刑 3
年，缓刑 4 年，并处罚金 18 万元，追
缴违法所得18万元。

我省公布“扫黄打非”十大案件

本报杭州 12 月 31 日讯 （记者
余勤） 2015 年元旦起，杭州西湖风
景区实行机动车“环保行动”，即全
年双休日及国定节假日限制高排放
车辆通行，同时实施单双号限行措
施。记者从交警部门获悉，杭州约
16.8 万辆机动车尾气排放标准为国
Ⅱ及以下（属高排放车）车主已陆续
收到景区限行的提示短信。

据介绍，2015 年全年双休日及
国定节假日的 8 时 30 分至 17 时，凡
国Ⅱ及以下排放标准（柴、汽油）的
机动车限行西湖景区的 3 条环湖道
路。具体为：北山街（保俶路至杨公
堤段）、杨公堤（北山街至南山路
段）、南山路（杨公堤至万松岭段）。
与往年相比，景区单双号限行的区
域没有发生变化。

西湖景区今起单双号限行
国定节假日和双休日实施限行措施

西湖景区今起单双号限行
国定节假日和双休日实施限行措施

本报讯 （记者 张丽） 2014 年
12 月 30 日，副省长黄旭明赴浙江水
利水电学院宣讲党的十八届四中全
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

报告会上，他围绕“道路自信：
中国为什么能”，“理论自信：中国共
产党为什么行”，“制度自信：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好”等方面，
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作了生动、
系统的解读。希望浙江水利水电学
院坚持“依托水利、面向水利、服务
水利”的办学宗旨，立足浙江实际，
进一步加强教师队伍和学科建设，
强化应用研究和教育，多培养实用
性人才，为浙江水利事业多作贡献；
年轻学子们要胸怀理想，坚定信念，
勤奋学习，积极进取，为经济社会发
展贡献青春和智慧。

省领导宣讲形势政策

坚定理想信念 增强三个自信

本报杭州 12 月 31 日讯 （记者
丁谨之 通讯员 方启龙 蒋孝辉 陈
剑） 今天 19 时至元旦零时，按照全
国消防部门统一部署，我省各级消
防部门组织开展元旦消防安全“零
点夜查”行动。

“零点夜查”行动中，我省公安机
关及消防部门共派出检查组611个、
警力4168名，对节日庆典、文艺演出、
商业促销、倒计时庆祝等群众性活动
场所，宾馆饭店、商场市场、KTV、酒吧
等公众聚集场所进行消防安全检查。

四千警力夜查消防安全

本报讯（记者 翁浩浩 通讯员
周琪宾）在地铁站内遇到突发状况，
如何快速报警？记者从杭州市公安
局地铁分局获悉，从2015年1月1日
起，杭州地铁1号线视频监控（报警）
编号正式启用。乘客如果需要报警
或求助，只需找到离自己最近的视频

监控探头，报出上面的编号，就可以
让民警迅速锁定自己的位置。

据了解，目前杭州地铁 1 号线
共有监控探头 1900 余个。视频监
控（报警）编号启用，不仅使乘客能
够准确报警，还能极大提高民警出
警效率和应急处突能力。

杭州地铁监控编号报警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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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31日电 2015
年 1 月 1 日出版的《求是》杂志 2015
年第 1 期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
文章，题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这篇文章选自习近平 2014
年 10 月 23 日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
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重要讲话的第
二部分和第三部分。

文章的第一部分，深刻阐明党
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有一条贯穿
全篇的红线，这就是坚持和拓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文章指
出，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我们要树立
自信、保持定力，基本的东西必须长
期坚持。这就是：必须坚持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
位，必须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必
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
合，必须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文
章的第二部分，向全党提出扎扎实
实把全会提出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的总要求，并从五个方面作出工作
部署。第一，紧紧围绕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总目标，加快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第二，准确把
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工作布局，坚
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
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
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第三，准确把
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点任务，着
力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
法、全民守法。第四，着力加强法治
工作队伍建设。第五，坚定不移推
进法治领域改革，坚决破除束缚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体制机制障碍。

文章最后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国家治理领域
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必须加强
党对法治工作的组织领导。各级党
委要健全党领导依法治国的制度和
工作机制，履行对本地区本部门法
治工作的领导责任，找准工作着力
点，抓紧制定贯彻落实全会精神的
具体意见和实施方案。要把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的工作重点放在基层，
努力把全会提出的各项工作和举措
落实到基层。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文章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新华社北京12月31日电 外交

部发言人华春莹31日宣布：中国—拉
共体论坛首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将
于 2015 年 1 月 8 日上午在北京举
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拉共体

轮值主席国哥斯达黎加总统索利斯、
候任轮值主席国厄瓜多尔总统科雷
亚、拉共体“四驾马车”成员国巴哈马
总理克里斯蒂以及委内瑞拉总统马
杜罗将共同出席会议开幕式。

习近平将出席中拉论坛
首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

2014年12月31日晚，在杭州市紫薇原点广场，志愿者和患儿一起举行迎新年倒计时活动。
本报记者 吴煌 通讯员 陈嘉澍 摄载歌载舞迎新年

本报讯（记者 方力）记者从温
州市纪委获悉，温州市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党组书记、主任吴坚正涉嫌严
重违纪，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据温州住房公积金官网显示，吴
坚正在温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负责主持中心党政全面工作，联系鹿
城管理部、瑞安分中心、乐清分中心。

温州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吴坚正被调查

一、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
划指标要求

出让地块坐落于缙云县东方
镇，总用地面积为 49268 平方米（其
中水塘 3897 平方米，公路留地 784
平方米，围墙后退 458 平方米），出
让面积为 44129 平方米，用途为工
业用地，出让年限为 50 年。建筑容
积率为 0.7~1.0，建筑密度为 45%~
60%，绿地率为 10%~20%，企业内
部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面

积不得大于总用地面积的7%，项目
投资强度大于等于 168 万元/亩，土
地税收大于等于8.4万元/亩。

二、竞买对象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竞买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
内的企业法人，具有二级预拌商品
混凝土资质等级的生产许可证，在
我县无欠缴土地出让金、未经处理
的土地违法行为。

三、出让方式、起始价及竞买

保证金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采用现场增价拍卖方式，按照价
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拍卖起始价为人民币 2200 万
元，竞买保证金为人民币 2000 万
元。

四、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
和具体要求，详见拍卖出让文件。
申请人可于 2015 年 1 月 6 日至 1 月
21 日工作日期间到缙云县行政审

批中心国土窗口（广电大楼三楼）
获取拍卖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 2015 年 1 月 21
日前，向缙云县行政审批中心国土
窗口（广电大楼三楼）提交书面申
请，申请时须提供企业营业执照副
本、法定代表人有效证明、组织机
构代码证、资质证书等。申请人委
托他人办理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
及委托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
件。报名截止时间为 2015 年 1 月

21 日 16 时 30 分。交纳竞买保证金
的截止时间为 2015 年 1 月 21 日 16
时 30 分。报名地点为缙云县行政
审批中心国土窗口（广电大楼三
楼）。

经审查，具备申请条件的，并
按规定足额缴纳竞买保证金，我局
在 2015 年 1 月 21 日 17 时前确认其
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拍卖地点为缙云县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广电大楼六楼），拍卖时间为
2015年1月23日10时。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拍卖成交后，买受人的保证金

转为该受让地块的定金，其他竞买
人的竞买保证金在 5 个工作日内退
还（不计利息）。

联系电话：（0578）3315695
联系人：吕先生 应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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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号

经缙云县人民政府批准，缙云县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拍卖方式出让缙云县东方镇2014-1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缙云县国土资源局
2014年12月31日
缙云县国土资源局
2014年12月31日


